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5）罚决字〔规划〕第9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周敏丽

	违法事实
	[bookmark: _GoBack]周敏丽通过出让方式获得的土地使用面积为60.3平方米，并于2004年在乐山市市中区嘉祥路306号修建房屋，修建过程中存在未按照规划条件超面积修建的行为。按照规划条件可修建5层，建筑面积301.5平方米。经乐山市承盛房地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对该房屋进行面积测绘，实际总建筑面积为371.34平方米，违规超面积修建69.84平方米。

	处罚依据
	违反条款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；处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2,095.2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.6.13



